竹山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方案

（公开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我县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建立安全、规范、稳定、有序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65号)、《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全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93号)、《湖北省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以及《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整治行动方案》(鄂安〔2026〕4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要求，结合本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规划适用于竹山县行政区域内烟花爆竹长期零售店的规划、审批、设置与监督管理，覆盖全县17个乡镇除城关镇、潘口乡禁鞭区外的区域。根据《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整治行动方案》要求，原则上一个烟花爆竹零售店覆盖3000人左右，综合考虑各乡镇实际常住人口密度、市场分布状况、以及安全、便民、利民等因素，优先选取各乡镇前期零售店中符合选址条件和安全管理要求的点位，全县零售店布点规划数量见附件（布点规划明细表）。

二、布点原则
1.保障安全，生命至上：严守安全红线，严禁在高危区域、人员密集区、居民住宅楼内布点，杜绝安全风险叠加。
2.统一规划，属地管理：县级统筹、乡镇落实，科学划定布点区域与数量，实行分级管控。

3.合理布局，便民利民：兼顾群众购买需求与安全监管，农村适度布点，城区严控布点。

4.总量控制，适度竞争：从严核定零售店总量，淘汰违规点位，优化经营主体结构。

5.禁限结合，依法管控：严格执行禁鞭区禁售、限鞭区严控、农村规范经营的管控要求。

三、布点规划条件
（一）绝对禁止布点区域
1.竹山县城关镇、潘口乡禁鞭区全域。
2.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商住楼、公寓楼、出租屋，以“下店上宅”“前店后宅”等形式与居民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

3.地下室、半地下室、桥下、涵洞内、密闭空间、仓储厂房、工业园区、物流园区以及文物保护单位、军事管理区、粮食仓库、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林区等法定保护区域内。

4.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福利）院、体育馆、旅游景区、停车场、集贸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加油站、加气站、油库、天然气管道、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存、经营设施等易燃易爆危险品场所的建筑物内及周边100米范围内。

5.电压高于1KV的电力线路下方;

6.消防车辆无法顺畅通行的区域;

7.临时建筑为板式结构不符合建筑消防三级耐火等级安全要求的场所;

8.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交通干线安全控制范围内。

9.与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安全距离不足的区域。

（二）严格限制布点区域
1.城乡结合部、集镇中心、人口密集村庄，从严控制数量与间距。
2.临街商铺、人员流动大的路段，必须满足专店专营、物理隔离、消防达标条件。

（三）允许布点区域
1.非禁鞭区范围内独立单层建筑、无居住功能的临街商铺。
2.农村行政村、自然村集中区域，满足安全距离与监管条件的固定场所。

3.远离重点场所、无安全隐患、符合规范的独立经营场所。

四、零售店设置标准
1.烟花爆竹零售店可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也可采用钢筋混凝土柱、承重梁结构、砌体承重结构、刚架结构等，采用拼接式板房的应为彩钢岩棉夹芯板结构且板厚不小于5cm。

2.烟花爆竹零售店使用面积不应小于10平方米，且不大于200平方米（专店建议50平方米以上）;
3.与其他场所联建时其隔墙应为18cm以上的独立密实砖墙或者耐火等级不低于3.00h的其他密实墙、隔墙上不应设置门窗和洞口；

4.安全出口要保证畅通，建筑面积大于100平方米时且不应少于2个，与最近安全出口的直线距离不应大于15米;安全疏散门宜采用向外开启的平开门。

5.电气线路不应有明接头应穿金属管敷设，也可采用带有阻燃护套电缆或者阻燃型绝缘导线，照明灯具、开关等应符合防爆要求;

6.严禁在经营场所内设置明火设施、使用电暖器等大功率电器;

7.醒目位置应设置“严禁烟火”“禁止吸烟”等安全警示标识;

8.按要求配备2具以上且单具重量为5公斤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

9.烟花爆竹存放总量不得超过许可证核定的限量，存放高度不应超过2米;

10.烟花爆竹零售店在满足电气安全的基础上建设视频监控系统，并接入县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县应急指挥中心)。

11.烟花爆竹零售店的负责人应依法参加安全教育并经考核合格。其他从业人员应经相关安全知识教育培训。烟花爆竹零售店营业执照登记人、经营许可证登记人、烟花爆竹培训合格证负责人、实际经营人四者应为同一人。

五、申请流程
各乡镇根据本布点规划方案，负责辖区内零售经营户布点规划的具体实施，对申请的零售网点要坚持从严把关，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1） 发布通知。各乡镇在辖区内采取多种形式发布关于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通知（通告），明确申请条件和需要的申报资料。
（2） 初步审查。各乡镇对申请人的申报材料、经营现场进行安全条件初查，确认是否符合本辖区布点规划。申请网点较多的，先提交完整申报材料的优先，同时兼顾考虑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的常年在家经营户及经营场地开阔、安全条件符合和有烟花爆竹销售经验的申请人。

（3） 培训考核。申请人必须依法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其他从业人员应经过相关安全知识教育培训。

（4） 条件审查。由县应急管理局对乡镇提交的申请人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符合条件的进行现场审查。对申请人的经营现场进行安全条件审查后，如实填写审查意见。

（5） 颁发许可证。申请人的申报材料及现场安全条件审查合格后，由县应急管理局颁发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六、有关要求
1、凡经县应急管理局现场安全条件审核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办理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

2、经营者不得擅自变更经营场所，严禁一证多点、异地销售、超量储存、不得擅自降低安全销售条件，对因安全条件发生变化确需变更经营场所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到县应急管理局提交变更申请。县应急管理局将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经营行为，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

3.不得买卖、转让（更名）、出租、出借、冒用或伪造烟花爆竹销售许可证，一旦发现，县应急管理局将依法撤销经营许可证，并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罚。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发证机关不予受理，该申请人1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申请。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的，予以撤销，该经营单位3年内不得再次提出烟花爆竹经营许可申请。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竹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国家、省、市出台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附：竹山县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布点规划明细表


	序号
	乡  镇
	常住人口（人）
	布设规划控制数（家）
	备注

	1
	城关镇
	6467
	2
	非禁鞭区

	2
	潘口乡
	9535
	2
	非禁鞭区

	3
	溢水镇
	24918
	6
	

	4
	宝丰镇
	53052
	11
	

	5
	麻家渡镇
	23112
	6
	

	6
	擂鼓镇
	19849
	6
	

	7
	秦古镇
	15261
	5
	

	8
	得胜镇
	19512
	6
	

	9
	竹坪乡
	12746
	6
	

	10
	大庙乡
	10867
	4
	

	11
	楼台乡
	15831
	6
	

	12
	双台乡
	12654
	5
	

	13
	文峰乡
	8688
	3
	

	14
	深河乡
	7152
	3
	

	15
	上庸镇
	13208
	5
	

	16
	官渡镇
	15155
	3
	

	17
	柳林乡
	7815
	2
	

	总计
	17
	275822
	81
	


